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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
企业备案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

合商秩〔2014〕165号

各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登记管理工

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

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1]25 号）、商

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9 号）文件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7 日开始，将在全市

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登记管理工作，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备案企业范围

备案企业必须是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

业（具体行业详见附件 1）。

二、发卡企业分类

发卡企业分为：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和规模发

卡企业。

集团发卡企业是指发行在本集团内使用的单用途卡的

集团母公司。集团是指由同一企业法人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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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

品牌发卡企业是指发行在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使

用的单用途卡，且拥有该品牌的企业标志或注册商标，或者

经授权拥有该企业标志或注册商标排他使用权的法人企业。

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是指使用同一企业标志或注册商标

的企业法人联合体。

售卡企业是指集团发卡企业或品牌发卡企业指定的承

担单用途卡销售、充值、挂失、换卡、退卡等相关业务的本

集团或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的企业。

规模发卡企业是指除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之外

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

（一）上一会计年度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上；

（二）工商注册登记不足一年、注册资本在 100 万元以

上。

三、备案需提交的材料

（一）发卡企业应向备案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1.《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发卡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还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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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可以从备案机关处领取或

通过商务部网站下载 （格式见附件 2）。

（二）规模发卡企业除提交本条（一）款规定的材料外，

还应向备案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1.经审计机构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加盖公章），

但工商注册登记不足一年的规模发卡企业除外；

2.实体卡样本（正反面）、虚拟卡记载的信息样本；

3.单用途卡业务、资金管理制度；

4.单用途卡购卡章程、协议；

5.资金存管账户信息和资金存管协议。

（三）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业除提交本条（一）

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向备案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1.经审计机构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及合并财务报表

（加盖公章），但工商注册登记不足一年的集团发卡企业、

品牌发卡企业除外；

2.实体卡样本（正反面）、虚拟卡记载的信息样本；

3.单用途卡业务、资金管理制度；

4.单用途卡购卡章程、协议；

5.资金存管账户信息和资金存管协议；

6.与售卡企业签订的协议文本及售卡企业清单；

7.集团发卡企业提交集团股权关系说明；品牌发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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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企业标志、注册商标所有权或排他使用权证明。

（四）发卡企业办理变更手续应提交以下材料：

1.《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变更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其它材料

（五）发卡企业办理注销手续应提交以下材料：

1.《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注销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预付卡发行、售卡情况。

（六）规模发卡企业办理注销手续除本条（五）款规定

外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存管银行关于预付卡存管资金结算情况报表；

2.其它材料。

（七）发卡企业拟终止兑付未到期单用途卡的，发卡企

业和售卡企业应向持卡人提供免费退卡服务，要求：

1.在终止兑付日前至少 30 日在备案机关指定的媒体上

进行公示，并明确办理退卡时间、地点；

2.设立专门的退卡服务点为持卡人提供退卡服务；

3.办理退卡时，发卡企业应要求退卡人出示有效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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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留存退卡人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退卡卡号、金

额等信息；

4.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将资金退至与退卡人同名的银

行账户内，并留存银行账户信息。卡内资金余额不足 100元

（含）的，可支付现金；

5.提供退卡服务的时间为法定上班时间，且退卡服务持

续时间应不低于 90天 。

四、备案程序

（一）备案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地在合肥地区的集团发

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向省商务厅进行备案，并报合肥市商

务局留存备案资料；规模发卡企业向合肥市商务局（地址：

合肥市东流路 100 号 B 座 917 室 合肥市商务局市场秩序监

管处 联系人：陈晓柯 电话：63538365）备案；其他发卡

企业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二）备案材料：备案采取企业按照《管理办法》规定

的条件、办理权限向各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办理，规模

发卡企业备案材料一式三份，报送合肥市商务局。其它发卡

企业备案材料一式三份，报送其工商登记注册地的区、县

（市）商务局。

（三）备案时间：新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之日 30 天内办理备案；已发卡企业的备案要在 2014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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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以前提交完整材料。

（四）备案抄告：市商务局自受理完整备案材料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抄告市工商局、市国税局、合肥市人行、合肥

市银监局等相关部门。

（五）备案编号：市商务局对已备案的规模发卡企业予

以编号，并在市商务局网站上公告，提供公众查询服务。

各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对己备案的其它发卡企

业予以编号，编号规则另行通知，并于每年 3 月 1 日前向市

商务局报告上一年度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和管理情况。

完成备案程序后市商务局向规模备案发卡企业发放单用途

预付卡企业备案回执单。根据备案回执单，备案企业登陆单

用途商业预付卡信息系统（yfk.mofcom.gov.cn）录入有关信

息。

（六）变更、注销备案办理：备案事项发生变更、发卡

企业类型改变或单用途卡业务终止时，规模发卡企业应在变

化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市商务局办理变更、注销手续。

变更、注销手续完成后市商务局抄告相关部门，并在市商务

局网站上公示。其它发卡企业应在变化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内所在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注销手

续。

五、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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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要确定专人负责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登记工作，负责备案工作的科（室）

和人员名单、联系电话于 7 月 15 日前报市商务局市场秩序

监管处。

2.各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要对本辖区的发

卡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组织发卡

企业完成自查工作，重点是“三项制度”的落实情况，摸底

表于 7 月 20日前、自查表于 7 月 25 日前报市商务局市场秩

序监管处。

3.各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根据《管理办法》

规定的条件、办理权限、时限、材料及证明办理其它发卡企

业的备案工作，督促本辖区已发卡企业在 2014 年 8 月底以

前完成备案，市商务综合执法大队督促规模发卡企业在 2014

年 8 月底以前完成备案，并对全市单用途发卡企业备案情况

检查监督。 联系人:王 刚 陈晓柯，联系电话：

0551-63538365 63538366（传真）

附件：1.单用途商业预付卡行业分类表

2.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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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商务局

2014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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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行业分类表

零售业

综合零售 百货、超市、杂货店、便利店

专门零售

食品、饮料、烟草制品、纺织、

服装、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

器材、医药及医疗器材、汽车及

零配件、摩托车及零配件、机动

车燃料、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五金、家具、室内装饰材料

无店铺及其

他零售业

互联网零售、邮购、电视零售、

旧货零售、生活用燃料零售

住宿和餐饮业

住宿业 旅游饭店、一般饭店

餐饮业
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和冷

饮服务、餐饮配送服务

居民服务业

居民服务业

家庭服务、洗染服务、理发及美

容服务、洗浴服务、保健服务、

婚姻服务

修理业

汽车摩托车修理与维护、计算机

和办公设备维修、家用电器维修、

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

其他服务业 清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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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

备案编号（备案机关填写）：

企业名称（中文）

组织机构代码 所属行业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企业住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注册资本

售卡场所地址

（可附页）

兑付场所地址

（可附页）

工商注册登记日期 工商注册登记号

上年度营业收入 上年度发卡金额

上年末预收资金余额 是否品牌或集团经营

备注：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背面的条款，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

字、盖章。

备案机关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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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背面

本企业作如下承诺：

一、遵守《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法律

法规。

二、不伪造、变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单用途

卡发卡企业备案表》。

三、在备案表中所填写的信息是完整的、准确的、真实的；所

提交的所有材料是完整的、准确的、合法的。

四、《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上填写的任何事项发生变化之

日起，15 日内到备案机关办理《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变更手

续；终止发卡业务的，办理注销手续。

如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发卡企业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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